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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00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5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 12月 30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公司”）非

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高鸿股份流通股股

东，以换取其所持其余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时高

鸿股份股本结构为计算基础，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将获得 3 股股份的对价。 

2.高鸿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5月 29日召开的高鸿股份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 年 6月 30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

追加承

诺的履

行情况 

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信

科研院”） 

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 

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

行法定承诺义务。 

特别承诺：（1）如果其他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前被质押、司

法冻结或托管，因而导致不能执行对价安排，或有非流通股股东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改革方案，包括截止相关股

东会议召开之日公 司未联系到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未对公司关于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征询函作出答复 的非流通股股

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同意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 为垫付。代为垫付后，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如上

市流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的同意，由高鸿股份向深交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2）如高鸿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

会议通过，电信院承诺在高鸿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 12 个月内豁免电信院对高鸿股份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

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36,159,759.76 元（含税）债权。 

已经全

部履行

完毕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目前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外其他企业与你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同时本院承诺：在本院作为你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将不从事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具体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公司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你公司利益的行为。 

正常履

行中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一、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

立经营。承诺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二、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

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

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2、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三、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

本承诺

履行完

毕。 



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股东或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用一个银行账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

市公司机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

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承诺人不会

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关于暂停股份转让的承诺函: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院不转让在高鸿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

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高鸿股份董事会，由高鸿股份董事会代本院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高鸿股份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院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高鸿股份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院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

违法违规情节，本院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本承诺

履行完

毕。 

其他承诺： 

为保持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及上市公司未来人员、财产、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公司的控股股东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承诺保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 

本承诺

履行完

毕。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目前电信科研院及下属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在本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

接参与经营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正常履

行中 

关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 

1、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高鸿股份及其子公司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号）、《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 5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 7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

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

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土地闲置和炒地、捂盘

本承诺

履行完

毕。 



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2、如高鸿

股份及其下属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

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

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将遵循《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认购

协议》的 

正常履

行中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关于减少和规范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了规范本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

的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诺如下：1、

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

的必要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并善意、严格地履行与上市公司

签订的各项关联交易协议；本公司将确保不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

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2、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

行使股东权利，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涉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并督促上市公司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3、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本

公司不会因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新增关联交易。若未来发生关联交易，本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程序。本公司承诺：不会从事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4、本公司

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及其他类型的经济实体；本公司将在合法权限范围

内促成本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及其他类型的经济实体履行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义务。” 

本承诺

履行完

毕。 

其他承诺： 
正常履

行中 



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

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

公告。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目前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外其他企业与你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同时本院承诺：在本院作为你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将不从事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具体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公司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你公司利益的行为。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一、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

立经营。承诺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二、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

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

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2、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三、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

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股东或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用一个银行账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

市公司机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

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承诺人不会

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目前电信科研院及下属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在本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

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

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

公告。 

正常履

行中 

2. 

贵阳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 
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

行法定承诺义务。 

已经全

部履行

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2 年 12月 30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 1,001,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85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1 

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 

32,617,513 157,830 0.0136 0 

2 
贵阳车务段劳

动服务公司 
843,170 843,170 0.0724 0 

 合  计 33,460,683 1,001,000 0.0859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66,831,698 5.74% -1,001,000 65,830,698 5.65% 

1、国家持股 0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33,449,113 2.87% -157,830 33,291,283 2.86% 

3、其他内资持股 33,382,585 2.87% -843,170 32,539,415 2.79% 

其中：境内法人持

股 
933,260 0.08% -843,170 90,090 0.01% 

境内自然人持股 32,449,325 2.79% 0 32,449,325 2.79% 

4、外资持股 0 0 0 0 0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0 0 0 0 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97,920,522 94.26% 1,001,000 1,098,921,522 94.35% 

1、人民币普通股 1,097,920,522 94.26% 1,001,000 1,098,921,522 94.35% 

2、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0 0 0 0 0 



3、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0 0 0 0 0 

4、其他 0 0 0 0 0 

三、股份总数 1,164,752,220 100%   1,164,752,220 100% 

注：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注

① 

数量（股）

注② 

占总股

本比例

（%）

注③ 

数量（股）

注② 

占总股

本 

比例

（%）注

③ 

1. 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43,230,864 19.22 61,672,770 5.29 32,617,513 2.80 注④ 

2. 贵阳车务段

劳动服务公

司 

0 0 0 0 843,170 0.07 注⑤ 

 合计 43,230,864 19.22 61,672,770 5.29 33,460,683 2.87  

注①：股改实施日公司总股本为 224,900,000 股； 

注②：股份数量以 2018 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后计算； 

注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164,752,220 股； 

注④：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电信科研院应持有 44,498,919 股，电信科研

院垫付股份 1,268,055 股，扣除垫付股份数量后电信科研院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数量为 43,230,864 股。此部分股份自股改实施日 36 个月全部解除限售。 

注⑤：安顺安正铁路运输技术开发公司贵阳经营部（以下简称：安顺安正）

股权分置改革后持有高鸿股份 715,000 股股份（含电信科研院为其垫付的

112,735 股）。2018 年 5 月，高鸿股份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转增后安顺安正持有股份变更为 1,001,000 股（电信科研院为其垫付股份变

更为 157,830 股）。2021 年 1 月铁路单位机构改革，安顺安正将其持有的

1,001,000 股份全部过户给贵阳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过户完成后，贵阳车务段

劳动服务公司向电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 157,830 股，并于 2022 年 06 月 16 日



完成偿还股份国有备案。现贵阳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持有股改限售股份为

843,170 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股份数量变化沿革情况如下： 

1.高鸿股份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 2020 年 8月 31日的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9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2.高鸿股份 2020 年 9月 1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股本由 907,629,867 股增加

至 1,164,752,220 股。主要原因是：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1〕1165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264,000,000 股。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2,016,129 股，变更后的

总股本为 1,159,645,996 股。 

根据公司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 年 4 月

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0 年 12月 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对已经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19,613,776 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公司本次变更后的总股本为 1,140,032,220 股。 

根据公司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 6月 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工作。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2 年 6 月 21 日，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本次变更后的总股本 1,164,752,220 股。 

（三）本次限售股解禁情况 

高鸿股份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非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股对价股份，电信院作为当时的国有控股股东，为安顺安正

铁路运输技术开发公司贵阳经营部（以下简称“安顺安正”）等 22 位原高鸿股

份非流通股股东垫付了股份作为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根据铁路单位机构改革要求，贵阳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于 2021 年 1 月依法承继

安顺安正持有的高鸿股份全部股权。截至目前，电信院与贵阳车务段劳动服务公

司相关的股份偿还工作已结算完毕，贵阳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应偿还电信院的



157,830 股垫付股份已于 2021 年 12月 29日完成过户，并于 2022年 06 月 16 日

完成偿还股份国有备案。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

及的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

（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 

1 2007 年 06月 28日 19 65,537,097 25.61% 

2 2007 年 11月 08日 6 1,517,704 0.59% 

3 2008 年 03月 19日 11 35,000,000 13.47% 

4 2008 年 06月 26日 3 23,420,784 9.02% 

5 2009 年 07月 08日 2 27,495,940 10.58% 

6 2009 年 11月 04日 3 313,178 0.13% 

7 2010 年 12月 20日 8 64,400,000 19.35% 

8 2011 年 03月 01日 6 2,426,818 0.73% 

9 2013 年 07月 16日 1 8,600,000 2.68% 

10 2013 年 09月 13日 1 1,204,529 0.23% 

11 2013 年 12月 06日 8 153,640,000 29.78% 

12 2014 年 12月 16日 5 665,974 0.1126% 

13 2015 年 10月 30日 1 2,894,857 0.4895% 

14 2016 年 05月 26日 1 29，400,000 4.97% 

15 2016 年 11月 28日 136 2,308,020 0.39% 

16 2017 年 02月 14日 2 113,566 0.018 

17 2017 年 11月 10日 8 54,422 ,131 8.36 

18 2017 年 11月 28日 1 3,748,002 0.5759 

19 2018 年 01月 16日 3 13,377,775 2.0635 

20 2018 年 10月 24日 3 7,576,829 0.83 

21 2018 年 11月 27日 114 2,843,624 0.3133 

22 2018 年 12月 20日 1 19,280,095 2.1242 

23 2019 年 10月 26日 1 2,376,149 0.26 



24 2019 年 12月 19日 1 11,568,057 1.2745 

25 2020 年 09月 01日 2 106,046 0.0117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瑞信证券认为：高鸿股份限售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贵阳

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应履行的承诺，高鸿股份董事

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持股 1%以上股东针对本次解除限售的承诺事项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

相关操作规则。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核查意见》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月 29 日 

 

 


